
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  

惠阳人社监理字[2026]第22号
被告知人：惠州市茂顺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经我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股调查，被告知人存在拖欠公司在惠阳龙泰安物流园区16栋负一楼做蔬菜分栋工作的工人2025年3月至2025年7月期间的工资共43580元，违反了《劳动法》第五十条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条、第十三条的规定。2026年3月3日，我局劳动监察机构依法向被告知人送达了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（惠阳人社监字[2025]第1336号）责令其限期内支付工人工资，被告知人至今未整改和未按要求报送整改情况和书面证明材料。

现依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五十三条和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拟对被告知人作如下行政处理：

足额支付公司在惠阳龙泰安物流园区16栋负一楼做蔬菜分栋工作的工人2025年3月至2025年7月期间的工资共43580元（具体人数金额如下：
	姓名
	工资数额（元）
	姓名
	工资数额（元）
	姓名
	工资数额（元）

	吴恩平
	3210.50
	黄荣春
	19112
	赵雪
	1700

	官琼森
	3210
	肖自强
	7500
	陈小煌
	1125

	罗祝艳
	3728.50
	莫开疆
	1400
	王丽芳
	1694

	蒙进鹏
	900
	-----
	
	-----
	

	一共10名员工的工资共43580元。


)。

根据《关于实施<劳动保障监察条例>若干规定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被告知人如对本行政处理告知书有异议，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，携带有关证据材料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；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，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地址：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上湖东街24号（2号楼3楼）
联系人：张少勇、余慧勇    电话：0752-3768671
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年3月23日

备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，第二份交被告知人。


